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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本套丛书专门写给广大没有研习过法律的读者，尤其是遇到法律纠

纷，为顺利解决纠纷而急需答疑解惑、了解某一方面法律知识的读者。

本套丛书涵盖了老百姓日常生活可能发生法律纠纷的方方面面，比如

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房产物业纠纷、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人身损害

赔偿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医疗纠纷、劳动合同纠纷、社会保障纠纷、环

境污染纠纷、证据规则、法院判决执行、刑事诉讼与辩护等。

本套丛书每本均包含 “问答篇”和 “案例篇”，部分包含 “法律法规

篇”和 “附录”。“问答篇”介绍基本的法律知识，解答读者日常生活中的

法律疑问；“案例篇”选取实践中多发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读者可以寻

找与自己遇到的纠纷相似的案例重点阅读；“法律法规篇”收录最常用的

法律法规，部分书仅列了法规目录，读者如果需要阅读法律法规全文，可

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网站下载使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ｒｕｐｃｏｍｃｎ／ｆｌ／，

“资源下载”栏目）；部分图书有 “附录”，附列了相关的法律援助中心名

录和网址。

本套丛书，作者或为学界大家，或为资深律师，“小书大做”，用心良

苦，希望能够回答读者心中的疑问，成为读者的良师益友！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前　　言

民间借贷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亘古的主题。

西周时期，即产生适用于借贷关系的契约形式——— “傅别”；唐、宋

时期，借贷关系进一步发展：不计息的称 “出举”，计息的称 “负债”，官

府制定法律加以管理，禁止高利贷；元、明、清时期，亦严格管理借贷关

系，大体限定月利率不得超过三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始终规定民间借

贷年利率不得超过二分 （即２０％）。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借贷仍然是解决人民群众不时之需、促进生产生

活的重要渠道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民间借贷活动

迅猛增加，不仅广泛存在于城乡居民、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的生产经营

活动中，而且大量向企事业单位，尤其是民营经济中扩展，成为民间融资

的重要渠道，以江、浙地区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民间借

贷的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腾飞起到了积极作用，缓解了民营经济对资本市

场的需求压力。但是，民间借贷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也影响了国家对金融

市场的调控，所产生的纠纷威胁着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和谐。譬如地下钱庄

等现象，扰乱了金融活动的正常秩序，冲击着国家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政府始终坚持以宏观调控为主导的金融管理政策，适度规范民间

资本流动，严厉打击高利贷等违法金融活动。司法机关也出台了一系列规

范民间借贷的规范性文件，通过司法实践工作规范民间金融活动，使之保

持健康发展，配合国家金融监管政策的贯彻实施。

本书以问答、案例、法律法规节选的形式，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力

求深入浅出地解释民间借贷关系的主体、合同、期限、利息等一系列相关

问题，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国家法律、法规与政策，以便依法进行民间借贷

活动，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减少民间借贷纠纷，化解矛盾、促进

发展。

本书的解答，严格依据国家现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精神，参照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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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具体做法；所选案例，均来自各级法院的真实及最新案件，并考虑

到覆盖全国各地的典型性与代表性；节选的法律、法规，均为现行有效的

规范性文件，并且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密切相关。

尽管编者务求审慎准确、简明扼要，但是囿于知识与阅历的局限、理

解与表达的差异，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程世祥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日于北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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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篇

一、民间借贷的认定 （范围）

１什么是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 （包括其他组织）之间，

一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出借给另一方，借款人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支
付利息的民事行为。提供资金的一方为出借人，接受资金的一方为借
款人。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
称 《审理借贷意见》）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
贷、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称为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有以下特点：
（１）借贷主体的局限性。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的主体仅限三种情况：１）自然人与
自然人之间；２）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但不包括金融机构；３）自然人
与其他组织之间。

可见，民间借贷是以自然人为中心。企业之间不得进行民间借贷，

也不得收取利息。
（２）借贷标的的特定性。

民间借贷的标的只能是金钱，不包括土地、房屋、汽车、物品等
不动产和动产，也不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３）借贷内容的自由性。

１）数额自由：国家法律法规不限定民间借贷的具体数额，由当事
人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实际需要自行协商确定，可大可小，无须任
何部门和机构审批。

２）期限自由：偿还期限的长短由当事人自行约定，短则几天、长
则几年，也可以不约定期限，借款人随时偿还，或者出借人索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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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还。

３）用途自由：只要不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与借款人可以限
定借款用途，也可以不约定具体用途，由借款人自由使用。

４）利率相对自由：只要不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４倍，出
借人与借款人可以自由约定借款利率的高低，也可以无息借款。

５）还款方式自由：借款到期后，可以偿还金钱，也可以经出借人
同意后，以有价证券、实物、知识产权甚至劳务抵偿。

２企业可以进行民间借贷吗？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非金融企业之间一般不得拆借资金，所
以非金融企业间违反金融法律规定拆借资金的，不属于民间借贷，只
能作为 “企业之间借款纠纷来处理”。

但在一定条件下企业可以与公民 （自然人）发生民间借贷关系。

企业与自然人发生民间借贷活动，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１）企业应当是非金融企业；
（２）企业不得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３）企业不得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４）企业不得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５）借贷行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虽然企业之间不得进行民间借贷，但是在实践中，客观存在着一
些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１）企业内部机构或关联企业之间的借贷；
（２）有经常性业务往来企业之间的临时性借贷；
（３）非法人企业之间因生产经营与业务急需的临时性借款；
（４）大型企业和其他组织对中小企业的帮扶性借贷。

在上述情况下，如果：１）确因生产经营所需；２）双方意思表示
真实；３）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４）不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无
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发放贷款的，则可以按有效处理。

４



问答篇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加快接轨，

融资环境进一步宽松，企业间的民间借贷将会逐步解禁。

二、民间借贷的主体 （当事人）

３哪些自然人可以进行民间借贷？

可以作为民间借贷出借人或借款人的自然人范围，主要是以年龄
和精神状态为基础。

按照 《民法通则》的规定，自然人区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三类，他们进行民间借贷的
效力分述如下：

（１）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年满１８周岁的自然人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

立地与他人进行民间借贷活动。１６周岁以上不满１８周岁，以自己的
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可以进行
民间借贷。

（２）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年满１０周岁不满１８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

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们的年龄、智力或精
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间借贷活动。如果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订立
的民间借贷合同，与他们的年龄、智力、精神状况不相适应，事先必
须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事后经其法定代理人追认，否则该
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处于效力待定状态。效力待定的合同，相对方可
以催告另一方的法定代理人在１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不予追
认或１个月内未作表示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满１０周岁的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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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成为民间借贷合同的主体，他们所订立的民间
借贷合同无效。

４民间借贷的介绍人、居间人、见证人各自应当承担什么法律

责任？

民间借贷的介绍人，是帮助出借人与借款人相识或者发生借贷关
系的人。其介绍行为大致分为三种：一是仅仅介绍出借人与借款人认
识，有关借贷事项全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决定；二是帮助双方相识的同
时，介绍当事人的借贷意向，使之发生借贷关系；三是双方已经相识，

介绍人仅为之介绍借贷意向。善意介绍人在实体上是不承担任何权利
义务的，恶意介绍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民间借贷的居间人，其作用是劝说出借人将金钱借给特定借款人，

或者劝说借款人向特定的出借人借款，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就借贷数额、

利率高低、期间长短等说和，促进借贷关系的成立。善意的居间人在
民间借贷关系中不享受任何实体权利，也不承担任何实体义务。如果
居间人的恶意行为造成出借人到期不能收回借款的，根据 《民法通则》

第５８条、第６１条和 《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５８条、第５９条的规定，

除民间借贷合同按无效处理外，居间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
向出借人赔偿相应损失。

民间借贷的见证人，是指当场目睹借贷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

可以作证的人。见证人也不是借贷关系的当事人，因而也不享有或承
担实体上的权利义务。但是当借款人与出借人发生纠纷时，见证人负
有作证义务。

５替人借款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替人借款 （又称 “代借”），是指代借人自己不实际使用借入的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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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篇

钱，而是将借入的款项交给有实际需求的借款人使用，由实际使用人
最终实际承担偿还本金或支付利息的义务。

代借人承担的法律责任，依据其是否以自己的名义借款而定。

如果代借人以自己的名义向出借人借入款项，转手交给实际用款
人使用，就符合了转借的特征，代借人本人是借款人，承担将来向出
借人还本付息的义务。即使出借人知悉款项被实际用款人使用，也不
能免除代借人的义务。

如果代借人是以实际用款人的名义向出借人借入款项，交给实际
用款人使用，那么实际用款人就是借款人，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代
借人的行为符合 《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委托代理的法律特征，即使代
借人签署借贷合同或借据 （条），只要言明是替实际用款人借款，并且
出借人也认可是借给实际用款人而不是代借人，则此时是代借人接受
借款人的委托，以借款人的名义代替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的行为。代
借的行为人不承受实体权利和实体义务，借款到期，代借人不承受偿
还本金和支付利息的责任，应由借款人承担相应义务和责任。

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一方产生的民间借贷债务是夫
妻共同债务吗？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是夫妻
共同债务。如果夫或妻一方能够证明出借人与借款人明确约定为个人
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夫妻之间存在财产分别所有的约定且出借人知道
该约定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

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如果夫妻已经离婚，

仍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１９条第３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

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２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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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
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
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
规定情形的除外。”

根据上述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
的民间借贷债务，由于夫妻关系的人身依附性和紧密联系性，出借人
有理由相信夫或妻以一方的名义发生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并使夫

妻双方整体受益的，所以此类债务原则上应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只
有在以下两种例外情形下才按照个人债务处理：一是出借人与借款人
明确约定该债务为个人债务。二是夫妻之间存在财产分别所有的约定
且出借人知道该约定。在夫妻双方对财产的分配有约定的情况下，只
有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才能以个人的财产清偿债务；如债权人不知
道该约定，并不能免除夫或妻另一方清偿债务的责任。对于上述两种
例外情形，由夫或妻一方举出证据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４１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
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
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
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２５条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
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
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
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
应当支持。

所以针对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如果夫妻双
方在出借人主张债权时已经离婚，尽管夫妻离婚时对财产和债务已经
作出处理，但出借人仍有权就该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共
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可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
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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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间借贷合同的形成 （民间借贷关系的建立）

７民间借贷合同何时生效？

订立民间借贷合同作为一项法律行为，其生效条件应当分为一般
生效条件和特定生效条件。

一般生效条件按照 《民法通则》的要求应包括：行为人具有相应
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即：出借人和借款人对借款行为都
是出于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思，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损害对方利益的情
况；不违反法律规定。

特定生效条件是 《合同法》第２１０条规定的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由此可见，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无论是口头形式还是书
面形式，一般情况下，均在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出借人与借款人
就借贷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后，出借人将款项交给借款人，民间借贷合
同即时生效，未实际提供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不生效。

８民间借贷在哪些情况下无效？无效的后果是什么？

根据 《民法通则》、 《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的情形主要有： （１）当事人不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而订立的合同；
（２）意思表示不真实而订立的合同；（３）无权代理等不符合 《民法通
则》规定的条件而订立的合同；（４）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
同，损害国家利益；（５）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而订立的合同；（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订立的合同；（７）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而订立的合同；（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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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订立的合同。

民间借贷被确认无效后，如果给社会或者对方造成损害的，当事
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消除由此造成的影响，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
态。因民间借贷是以金钱为内容的，故合同无效时的法律责任主要适
用由借款人返还借款、过错一方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损失等方式。

９民间借贷中发生转借的，应如何承担法律责任？

转借，是指借款人将借入的金钱又出借给他人的行为。

转借过程中存在着前后两次借贷行为，且两次借贷行为在性质上
都是民间借贷。前一民间借贷合同的出借人只对其借款人 （第一手借
款人）有清偿债权的请求权，除了特别约定外，不能请求后一民间借
贷合同的借款人 （第二手借款人）对其清偿。除依法定程序享有代位
请求权外，前一民间借贷合同的借款人 （第一手借款人）只对其第一
手出借人负有偿还责任，后一民间借贷合同的借款人 （第二手借款人）

只对前一民间借贷合同的借款人 （第一手借款人、第二手出借人）即
转借人负有偿还义务。

由于前后两个合同是不同的借贷关系，其中无论哪个合同无效，

通常都不影响另一个合同的效力。比如，前一民间借贷合同被确认无
效后，在正常情况下，不能同时认定后一民间借贷合同也无效，更不
能要求后一民间借贷合同的借款人将借款返还给前一民间借贷合同的

出借人。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前一民间借贷合同的出借人出
借的是赃款，借款人借入该赃款后又出借，司法机关追究出借人之刑
事责任的同时追缴该笔赃款的，后一民间借贷合同就会无效。

１０出借人向第三人转让债权的，是否需要经过借款人的同意？

出借人向第三人转让债权的，应当及时通知借款人，但并非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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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借款人同意才能转让债权。
《合同法》第８０条第１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

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虽然改变了借款人履行义务的对方当事人，

但是借款人向谁履行债务对其影响并不大。所以法律并没有将借款人
同意作为债权转让有效的条件，而将 “通知”作为债权转让对借款人
有效的条件。其意义在于把债权转让的主动权、决定权交给出借人，

充分尊重出借人处分债权的自由，既合情又合理。

将 “通知债务人”作为债权转让的有效条件，目的是使借款人知
道债权转让的事实，知道向谁履行债务，以免因不知情而在履行过程
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出借人通知应当全面，如转让借款本金数额、

时间、利息和担保权随同转让，受让人名称、地点等，都必须明确，

并使 “通知”到达借款人。如果因通知不明确造成借款人履行债务不
当或者损失的，则由出借人承担责任。至于通知的形式，可口头也可
书面。将债权转让及时通知借款人，债权转让即可对借款人发生法律
效力。如果出借人未通知借款人，债权转让对借款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１１借款人向第三人转移债务时，是否需要征得出借人的同意？

民间借贷债权转让一般不会影响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和借款人的

利益，但债务转让却有所不同。借款人向第三人转移债务的，必须征
得出借人同意。

《合同法》第８４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
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

如果借款人有足够还款能力，而第三人无还款能力，在这种情况
下，不取得出借人同意而以通知出借人为债务转移的生效条件，势必
使出借人的债权难以实现，甚至会给借款人逃避债务提供便利。因而
《合同法》和 《民法通则》都规定债务转移必须取得债权人的同意，把
债务转移协议是否生效的决定权交给债权人。如果债权人已经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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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意思表示真实，那么债权能否实现的风险就由债权人自己承担。在
借款人有还款能力而第三人无还款能力的情况下，出借人通常不会同
意债权转移。如果同意转移，届时不能实现债权，不能反过来主张债
务转移合同无效，也不得再向借款人主张债权。

１２民间借贷中债权债务如何继承？

如果民间借贷的出借人死亡，该借款债权作为遗产可以被继承，

并由继承人向借款人主张归还借款。

如果民间借贷的借款人死亡，并且留有遗产，继承人以遗产实际
价值为限，向出借人清偿债务。如果没有遗产，继承人不承担清偿债
务的责任。

实践中，针对借款债权，在继承时必须厘清被继承人遗产的范围，

分清各个继承人的份额。例如：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权，如
果夫妻间没有关于财产的特别约定，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出借人
去世后，如果该借款债权没有被遗嘱处分，应当首先分割出其配偶或
其他共有人的财产份额，其余的部分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取得，并
由继承人作为权利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关于债务继承，实践中需注意共同继承人清偿被继承人借款债务
存在的三种状态：

（１）继承前以遗产清偿。被继承人死亡后至遗产分割继承前，共
同继承人就被继承人所负债务和遗产价值进行清算，以遗产清偿被继
承人所负的债务，然后将剩余遗产进行分割继承。

（２）先分割遗产，后清偿债务。共同继承人可以先就遗产进行分
割，同时就被继承人所负债务进行分割承担，然后再向出借人清偿债
务。共同分割承担债务属于继承人内部约定，同时需明确该债务是否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果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夫妻共同偿还。夫
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其他共同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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